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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_E6_84_8F_E

6_80_9D_E8_A1_A8_E7_c80_115882.htm [案情] 2001年秋，甲

承建某招待所一项工程期间，因资金不足，向乙借款10万元

，由招待所作保证人。当时，甲与招待所之间的工程帐目尚

未结算，招待所原任所长在借据上注明"招待所以甲在招待所

的工程款担保"，并盖了公章。借期届满，甲未还款，招待所

新任所长以"后经多方结账发现，招待所担保时已不欠甲工程

款"为由，亦拒绝向乙承担责任。乙遂起诉，要求招待所按连

带责任保证承担还款义务。 [争议] 针对招待所与乙之间保证

合同的效力以及招待所的责任承担问题，产生了四种不同意

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保证合同无效，招待所应对乙的借

款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理由是，招待所用甲已不存在的

工程款作担保的行为构成欺诈，依照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民事行为被确认为

无效后，当事人应按各自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招待所具有明

显过错，应赔偿乙大部分借款损失；乙未核实甲在招待所的

工程款余额，草率接受担保，亦有一定过错，故应自行承担

小部分借款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保证合同可撤销，待

其撤销后，招待所应对乙的借款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理

由是，招待所用欺诈手段与乙订立的保证合同，依照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可撤销合同。乙可以行使撤

销权，但合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与合同无效基本一致。 第三

种意见认为，该保证合同有效，但招待所的保证责任应予免

除。理由是，该保证合同虽可撤销，但因乙未主张撤销而有



效，招待所应当履行"以甲在招待所的工程款担保"的约定义

务。现查明招待所担保时甲已无剩余工程款，故其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 第四种意见认为，该保证合同有效，招待所应当

履行连带责任保证的义务，向乙偿还全部借款。 [解析] 笔者

赞成第四种意见。理由归纳如下： 其一，招待所向乙承诺"以

甲在招待所的工程款担保"，性质上属于意思表示有部分错误

，而不是欺诈。 在民法理论上，意思表示是指当事人向外部

表明其意欲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意

思表示错误是指表意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即表意

人因认识不正确或欠缺认识，导致内心的真实意思与外部的

表现行为不一致。而欺诈是指故意欺骗他人，使其陷于错误

判断，并基于此错误判断而为意思表示的行为。本案中，招

待所原任所长在签署担保意见时，误认为甲仍有较多工程款

在招待所，并无欺诈乙的故意，故应认定为意思表示有部分

错误，而不应认定为欺诈。 其二，招待所对其意思表示错误

未主张撤销，该意思表示有效。 关于意思表示错误的效力是

无效还是可撤销，各国立法不尽一致，但表意人无论主张无

效还是主张撤销，均应对无过失相对人因无效或撤销所受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有些国家和地区还进一步规定，表意人

如有重大过失（或过失），则不得主张无效或撤销，例如日

本民法典第九十五条和我国台湾民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我

国民事立法未对意思表示错误作出专门规定，而是将其纳入

重大误解的范畴。重大误解既包括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

又包括相对人对意思表示了解的错误。关于重大误解的效力

，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为可撤销。 

本案中招待所的担保意思表示，在其未以重大误解为由行使



撤销权的情况下应属有效。退一步讲，即使招待所担保时有

意欺诈，因合同法对未损害国家利益的欺诈效力规定为可撤

销，改变了民法通则关于欺诈均无效的规定，故在受损害人

乙未以受欺诈为由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招待所的担保意思

表示也是有效的。 其三，招待所的担保意思表示可以合理解

释为:为甲向乙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当意思表示或法律行

为出现含义不明时，应按文义、整体、目的、习惯、公平、

诚信等解释方法来阐明社会上一般人对表意人的表示行为所

理解的合理意思。其中，文义解释方法要求探求双方当事人

共同的真实意思，不得拘泥于所使用的不当词句；目的解释

方法要求采取最适合于双方共同目的的解释；公平解释方法

要求遵循公平原则，兼顾双方利益，若属单方决定的内容时

，则按不利于该方的含义解释。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也提出

："为平衡当事人的利益及合理分配危险，应以客观上的表示

价值为认定意思表示内容的准据。"[见王泽鉴：《民法总则

》（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本案中，招待所表示"以甲在招待所的工程款担保"，按外界

通常理解有三层意思：一是招待所为甲作担保；二是甲在招

待所尚有多于借款数额的工程款；三是如果甲到期不还，招

待所就用甲的工程款偿还。其中第一层意思是当时乙与招待

所共同的真实意思，体现了双方共同目的；第二、三层意思

是招待所的单方意思，因其自身过失而与客观实际不符，变

得无法操作，失去法律意义，故这两层意思不应对乙产生法

律约束力。因此，招待所的意思表示可以解释为:为甲向乙借

款作保证。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依照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

定，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即招待所应向乙偿还



全部借款。当然，招待所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甲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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